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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二级学院执行院长管理暂行规定

（文号 ：广师党委〔2014〕69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4 年 10 月 24 日。）

为进一步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，加强我院二级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

队伍建设，创新灵活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

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14〕3 号）、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层单位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

干部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师党委〔2014〕16 号）和《关于在部分二级学院设

立执行院长的通知》（广师院〔2012〕30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规定。

一、设立执行院长是根据学院改革发展的需要，结合现有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，

在部分二级学院实施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培养、锻炼现有干部的过渡性政策。

二、二级学院设立执行院长，由院长办公会议提出方案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。

三、执行院长为学院正处长级职务，其职数包含在各二级学院核定的行政领导

职数内。

四、设立执行院长的二级学院，院长负责行政全面工作。主要负责学院的发展

规划、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建设和对外合作等方面的工作；执行院长主要负责学院

的本科教学、日常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设立执行院长的二级学院也可根据工作

需要和实际情况，适时调整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分工。

五、设立执行院长的二级学院，在院长空缺时，由执行院长行使院长职责。可

设院长助理 1 名，任职期间享受副院长岗位待遇。院长助理的产生按照我院中层领

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进行。

六、执行院长任职期限 4年。

七、执行院长届中考核结果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，可任命为院长或继续任

执行院长；届中考核结果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，学院党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，

本人要提出整改措施，作出承诺，限期整改；届中考核结果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，

对其进行组织调整、降职或免职。

八、执行院长的试用期满考核、届中和届满考核，按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层

单位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师党委〔2014〕16 号）执行。

九、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
